附件2
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修订征求意见稿）调整条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四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是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和运营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单位开展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市发展改革、公安、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税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相关工作。
	第四条 住建部门是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和运营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单位开展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负责将保障性住房项目、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等信息及时提供给同级财政、税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配合查询申购家庭住房情况，并配合做好相关数据共享；办理保障性住房不动产登记，对保障性住房转移登记等进行限制，实施封闭管理。
税务部门负责落实保障性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
公积金管理部门负责保障性住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资格审核、发放和回收工作。
发改、公安、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相关工作。

	2
	第五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为常住市辖六城区的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等群体。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为本市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属于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群体按人才引进相关规定执行。

	3
	第十二条 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主申请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申请人有配偶的，其配偶应当作为共同申请人；有未成年子女的，未成年子女应当作为共同申请人，未成年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不影响其达到规定年龄后享受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单身人士申请的，需年满18周岁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六条 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主申请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申请人有配偶的，其配偶应当作为共同申请人；有未成年子女的，未成年子女应当作为共同申请人，未成年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不影响其达到规定年龄后享受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单身人士申请的，需年满18周岁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
	第六条 属于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的，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购家庭为市辖六城区范围内常住家庭；
（二）申购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
（三）市辖六城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
（四）主申请人申请当月前6个月内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第七条 属于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的，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主申请人为本市范围内常住人口；
（二）申请家庭市辖六城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22平方米；
（三）主申请人申请当月前3个月内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若主申请人已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累计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符合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含外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年限）的，不受本办法规定的“主申请人申请当月前3个月内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限制”。

	5
	第八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以新建和收购等方式筹集，由市人民政府选定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组织实施，应当对新建项目的建设规模等规划指标予以支持优化，鼓励收购已建成未出售的存量商品房用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鼓励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用于建设筹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第九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以新建和收购等方式筹集，由市人民政府选定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组织实施，应当对新建项目的建设规模等规划指标予以支持优化，鼓励收购已建成未出售的存量商品房用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鼓励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用于建设筹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政府按现有资金筹措渠道负责建设与保障性住房项目直接相关的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商业、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确保与保障性住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把好质量关，相关建设投入不得摊入保障性住房配售价格。

	6
	第十四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按以下流程实施：
（一）配售公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在配售方案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发布配售公告，公告中应当明确项目基本情况、配售条件、配售程序和配售价格等内容。
（二）购买申请。申购家庭应当根据要求准备完善申请材料后向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提出购买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对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通过的材料按申请时间先后整理排序后报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进行购买资格审核。
（三）资格审核。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审核申购家庭购买资格。审核申购家庭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婚姻、居住和户籍、不动产登记、收入纳税等情况。申购家庭资格审核通过后，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公示无异议后，申购家庭取得所申请项目购买资格。对审核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给予反馈，申购家庭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时间提出复核申请，由审核部门一次性组织开展复核工作并再次反馈。
（四）现场选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按照申请时间先后顺序组织现场选房，选定后现场缴纳购房定金并签订认购协议，定金退还条件按协议约定执行。申购家庭放弃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选房的，选房资格作废并按顺序依次递补。签订认购协议后，无正当理由放弃购房的家庭，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五）合同签订。申购家庭签订认购协议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购房手续，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签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买卖合同，缴交购房首付款或者全款。贷款购房的家庭，可以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商业银行按揭贷款。
（六）房屋交付。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应当在合同约定时间向申购家庭交付房屋。
（七）产权登记。房屋交付后，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为申购家庭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产权人一栏应当填写申购家庭成员，不动产权证书内页注明房屋性质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附页标注“不可以变更为商品房上市交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等，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将相关登记信息推送至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第十四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建立轮候机制，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制定并实施。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在实施配售时应当优先保障轮候家庭。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配售流程由市住房城乡部门制定并实施，应当根据轮候情况和项目筹集进展情况，组织开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报名选房工作，并在本部门政务网站公布房源情况、配售价格、报名时间、报名方式等事项。

	7
	新增
	第十五条 通过新建方式筹集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运营单位在办理保障性住房首次登记后，应当及时协助申购家庭办理不动产权分户登记。

	8
	新增
	第十六条 通过收购方式筹集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协助申购家庭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9
	新增
	第十七条 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时，房屋产权性质注明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附页标注“不可以变更为商品房上市交易”。不动产登记部门在不动产权证附记栏中注明“实行封闭管理，不得自行上市交易”，并将相关登记信息推送至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0
	第三十条 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群体按人才引进相关规定执行。
	删除，合并至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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